
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九十四學年度落實工場安全實施要點 

九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

一、 依據： 

（一）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工場實習安全計畫措施 

（二）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工場維護計畫 

（三） 九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，駐區督學唐督學指示。 

（四） 九十二年九月八日，主管會報  校長指示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維護校園安全，落實實習工場及實驗室實習工作之安全。 

三、 實施方式： 

  （一）工安教育活動 

辦     理     項     目 負 責 人 員 辦  理  時  間 

1.辦理工業安全教育測驗 實習組長 94年 9月 19日 

2.工安宣導--------------學者專家演講 實習處 94年月（週會） 

3.工安宣導--------------學生班會討論 各班 95年（第二學期第 5週班會） 

4.辦理工業安全教育壁報或漫畫比賽 實習組長 94年 11月 9日 

5.實習工場機具設備安全維護暨美化佈置比賽 實習組長 95年 1月 12日 

  （二）安全檢核事項  

辦   理   項  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 員 辦 理 時 間 備    註 

1.實習課巡堂紀錄表  
實習主任、實習組長、

就業組長、各科科任 
每月五日之前 每月陳閱 

2.機具使用保養卡暨設備檢查紀錄表 各科技士（佐） 每月五日之前 每月陳閱 

3.校園實習場所災害通報 各科技士（佐） 每月五日之前 通報中部辦公室 

4.實習安全衛生檢表 各科技士（佐） 
每年 4.6.10.12 

月 5日之前 
呈報中部辦公室 

5.實習工場安全檢查表 各科技士（佐） 每月五日之前 每月陳閱 

6.實驗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紀錄表 各科技士（佐） 每月五日之前 每月陳閱 

四、本要點經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